
“鲲龙”批生产首架机完成生产试飞
国宝回家！帛书归来

5月18日3时55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
美国华盛顿飞来的CA818航班划过晨雾，稳稳
降落在跑道上。

机上的大部分乘客并不知道，流失美国长
达79年的珍贵文物——子弹库帛书《五行令》
《攻守占》，就存放在工作组人员身旁的4个文
物包装箱中。

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出土的唯一的战国帛
书。帛书分为《四时令》《五行令》《攻守占》三
卷，字数多达900余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
最早的帛书和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
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
史研究，都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同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死海文书”相比，
子弹库帛书的年代还要早100多年。《五行令》
由月名图和文字组成，内容是按五行讲述四时

十二月的宜忌。《攻守占》上文字按顺时针方向
以圆圈状排列，内容是关于攻城守城方向、日
期和时辰的宜忌。通过这份珍贵文献，我们得
以一窥当时中国人对宇宙、对时间、对生命的
理解。

4时45分，准备妥当后，4名工作人员每人
手捧一件文物包装箱，缓步离开机舱。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迎候在廊
桥口，等待接收。

5时06分，文物抵达要客区，安放在铺有软垫
的桌子上。海关人员查验完报关单后，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开启了装有月名图的包装箱封条。

1942年，子弹库帛书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
墓遭盗掘出土。1946年，非法出境流失。

几经辗转，子弹库帛书中的《四时令》由赛
克勒基金会收藏，《五行令》《攻守占》由史密森

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民族弱而文物散。在国际上，相关国际公约

无法适用的历史上流失文物归还问题，一直被视
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最大挑战之一。

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就子弹库帛书的非
法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2024年4月30
日，向史密森尼学会提交要求返还的备忘录，正
式启动对《五行令》《攻守占》的追索工作。

2024年6月20日，在青岛召开的“殖民背
景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国际研讨会”上，国家
文物局接收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移交的子弹
库帛书在美国流转物证。

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联合18个文物
原属国联合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
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
物的青岛建议书》，成为文物原属国对西方博

物馆关于历史上流失文物返还新政策的首次集体
公开回应。

中方始终秉持青岛建议书的基本原则与理
念，与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多轮磋商谈判，最终实
现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此刻的回归故土。

5时 27分，文物整装待发。迎着东方灿烂
的朝霞，它们驶向国家文物局回归文物库房，并
将于7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万里同
归——新时代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59批次2310件/套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国家文物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后续，国家文物局将指导专业机构，
对回归的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进行系
统性保护研究；将继续推动子弹库帛书《四时
令》早日回归。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宋晨）记者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8日，AG600“鲲
龙”批生产首架机在广东珠海成功完成生产试飞。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专家介绍，这表
明该架机生产符合型号设计要求，达到安全可用
状态，具备出厂条件，标志着AG600飞机通过取
得生产许可证（PC）的关键环节，实物状态满足
PC构型要求。

18日7时13分，由试飞机组驾驶着AG600-
1101架机从珠海金湾机场滑行起飞，完成12吨投
水验证，在空中飞行17分钟后平稳降落，飞机状
态良好，操纵系统正常，各系统工作稳定。

4月20日，AG600飞机在北京获颁中国民航
局型号合格证，标志着其研制取得圆满成功，获得
进入市场“准入证”。5月6日，AG600批生产首架
机完成总装下线，用12天完成一系列地面调试工
作，包括地面滑行、一般性检查、任务系统和高空
飞行在内的生产试飞任务，对AG600飞机后续取
得生产许可证（PC）具有重要意义。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总编室:23602716 社会部:23602777 广告:23602233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哈欣 美编：王宇

4 国内

（上接第1版）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的应
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属于批量集中
采购范围的应当进行批量集中采购。

党政机关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组
织验收。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政府采购结果评价制度，对政府采购的资金
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
行综合、客观评价。

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推进电子化
政府采购。

第十四条 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加
强政府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坚决防止低效无
效投资。

完善“半拉子工程”、已建未用项目等科学
处置程序办法。

第三章 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

第十五条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内差
旅内部审批制度，加强计划管理和统筹把关，从
严控制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
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
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
流和考察调研。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
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

第十六条 国内差旅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
定乘坐交通工具、住宿、用餐，费用由所在单位
承担。

差旅人员用车、住宿、用餐由接待单位协
助安排的，必须按照规定标准及时足额交纳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差旅人员不得向接待
单位提出正常公务活动以外的要求，不得接受
礼金、礼品和土特产品等。

第十七条 统筹安排年度因公临时出国计
划，严格控制团组数量和出访国家数、团组人
数、在外停留天数，不得安排照顾性、无实质内
容的一般性出访，不得组织开展一般性出国考
察、日常调研、交流学习等活动，严禁集中安排
赴热门国家或者地区出访，严禁以任何名义和
方式变相公款出国旅游。严格执行因公临时
出国限量管理规定，不得把出国作为个人待
遇、安排轮流出国。严格控制跨地区、跨部门
团组。

组织人事、外专等部门应当加强出国培训
总体规划和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出国培训规
模，科学设置培训项目，择优选派培训对象，提
高出国培训的质量和实效。

第十八条 外事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因公临
时出国审核审批管理，对违反规定、不适合成
行的团组予以调整或者取消。

加强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总额控制，严
格执行经费先行审核制度。无出国经费预算
安排的不予批准，确有特殊需要的，按照规定
程序报批。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出国经费预算
以外资金作为出国经费，严禁向所属单位、企
业、我国驻外机构等摊派或者转嫁出国费用。

第十九条 出国团组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安
排交通工具和食宿，不得违反规定乘坐民航包
机，不得乘坐私人、企业和外国航空公司包机，
不得安排超标准住房和用车，不得擅自增加出
访国家或者地区，不得擅自变更行程路线，不
得擅自延长在国外停留天数。

出国期间，不得与我国驻外机构和其他中
资机构、企业之间用公款互赠礼品或者纪念
品，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

第二十条 严格根据工作需要编制出境计
划，加强因公出境审批和管理，不得违规安排
出境考察，不得组织无实质内容的调研、会议、
培训等活动。

严格遵守因公出境经费预算、支出、使用、
核算等财务制度，不得接受超标准接待和高消
费娱乐，不得接受礼金、贵重礼品、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等，严禁参与境外赌博。

第四章 公务接待

第二十一条 建立健全国内公务接待集中
管理制度。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对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国内公务
接待审批控制制度，严格执行公函制度，对无
公函的公务活动一律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
活动纳入接待范围。

第二十三条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内
公务接待标准，实行接待费支出总额控制制度。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标准安排接待对象
的住宿用房，协助安排用餐、用车的按照标准收
取伙食费、交通费。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

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
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不得以举办会议、
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

接待单位不得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
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跨地区迎送。严格控
制陪同人数，不得层层多人陪同。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清
单制度，如实反映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接待
费、陪同和相关工作保障人员等情况。接待清
单作为财务报销的凭证之一并接受审计。

第二十四条 外宾接待工作应当遵循服务
外交、友好对等、务实节俭的原则。外宾邀请
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安排接待活动，严
格执行接待规格和标准，从严从紧控制外宾团
组接待费用。

第二十五条 地方因招商引资等工作需要
接待的，应当参照国内公务接待标准要求，统
一制度和标准，严格审批管理，强化审计监督，
严禁超规格、超标准接待，严禁扩大接待范围、
增加接待项目，严禁以招商引资等名义变相安
排公务接待。

第二十六条 党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新
建、改建、扩建所属宾馆、招待所等具有接待功能
的设施或者场所，不得以房屋维修等名义超出
实际需要在接待场所超标准建设、豪华装修。

严格控制、严格审批新建扩建党性教育培
训机构，不得以建设党性教育培训机构名义变
相建设楼堂馆所、变相搞旅游开发。

建立接待资源共享机制，推进机关所属接
待、培训场所的集中统一管理和利用。健全服
务经营机制，推行机关所属接待、培训场所企
业化管理，降低服务经营成本。

积极推进国内公务接待服务社会化改革，
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为国内公务接待提供用车、
住宿、用餐等服务。

第五章 公务用车

第二十七条 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建
立和实行符合国情的公务用车制度，合理有效
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
式，保障公务出行，降低运行成本。

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
社会化提供。按照有关规定发放公务交通补
贴，不得以公务交通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
利，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
用车。

第二十八条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实行统一
编制、统一标准、统一购置经费、统一采购配备
管理。

从严配备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保障和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用于定向化保障的
用车，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
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
用所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
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

严格按照规定配备专车，不得擅自扩大专
车配备范围或者变相配备专车。

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应当严格限制在一线
执法执勤岗位，机关内部管理和后勤岗位以及
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配备。

规范和加强党政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
派出机构公务用车管理，严格控制公务用车编
制，推动车辆盘活利用，避免闲置浪费。

第二十九条 公务用车实行政府集中采
购，应当选用国产汽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

公务用车严格按照规定年限更新，达到更
新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不得因
领导干部职务晋升、调动等原因提前更新。

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等实行政府集
中采购，降低运行成本。

第三十条 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和
其他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执法执勤
等用车应当喷涂明显的统一标识。

第三十一条 根据公务活动需要，严格按
照规定使用公务用车，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或
者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
用车，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因私
使用配备给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严禁公车
私用、私车公养，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
置或者豪华内饰。

第六章 会议活动

第三十二条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精简会
议，召开会议严格实行计划管理，能不开的坚
决不开，可合并的坚决合并。从严控制会议规
模、会期，合理确定会议规格和参会人员范围、

层级，不搞层层陪会。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

第三十三条 会议召开场所实行政府采购
定点管理。会议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用餐
安排自助餐或者工作餐，严禁提高会议用餐、
住宿标准。会议活动现场布置应当简朴，工作
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违反
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

会议期间，不得安排宴请，不得组织旅游
以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
发放纪念品。

第三十四条 党政机关会议实行分类管
理、分级审批。严格执行会议费开支范围、标
准和报销制度，未经批准以及超范围、超标准
开支的会议费，一律不予报销。严禁违规使用
会议费购置办公设备，严禁列支公务接待费等
与会议无关的任何费用，严禁套取会议资金。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
制定本级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健全培训审批制度，严格控
制培训数量、时间、规模，严禁以培训名义召开
会议。适合采取线上方式培训的应当通过线
上方式开展。

严格执行分类培训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控
制培训经费支出范围，严禁在培训经费中列支
公务接待费、会议费等与培训无关的任何费
用。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
活动。

第三十六条 精简规范节庆展会论坛活
动，实行清单管理，从严审批。严禁使用财政
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演出。从严控制举办大
型综合性运动会和各类赛会。

经批准的节庆展会论坛、运动会、赛会等
活动，应当严格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不得互
相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得违规摊派或
者转嫁费用，不得借举办活动发放各类纪念
品，不得违规使用财政资金邀请名人明星参与
活动。举办活动应当充分使用现有资源，专门
配备的设备在活动结束后应当及时收回，严禁
购置奢华物资设备。

第三十七条 精简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和创
建示范活动，实行清单管理，从严审批。评比
达标表彰项目费用由举办单位承担，不得以任
何方式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参与评
比达标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的单位应当节俭
办事，杜绝浪费，不得举债搞创建。不得开展
以乡镇（街道）、村（社区）、学校为对象的达标
活动。

第七章 办公用房

第三十八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当
从严控制。凡是违反规定的拟建办公用房项
目，必须坚决终止；凡是未按照规定程序履行
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必
须停建并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
资概算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拍卖。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应当严格管理，推进办
公用房资源的公平配置和集约使用。凡是超
过规定面积标准占有、使用办公用房以及未经
批准租用、借用办公用房的，必须腾退；凡是未
经批准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原则上应当
恢复原使用功能。

第三十九条 党政机关新建、改建、扩建、
购置、置换、维修改造、租用、借用办公用房，必
须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采取置换方
式配置办公用房的，应当执行新建办公用房各
项标准，不得以未使用财政资金、资产整合等
名义规避审批。

第四十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应
当按照朴素、实用、安全、节能原则，严格执行
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单位综合造价标准和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符合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
要求，严禁超标准建设和豪华装修。党政机关
办公楼不得追求成为城市地标建筑，严禁配套
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

第四十一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以及
维修改造项目投资，统一列入预算安排，未经
审批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土地收益和资产
转让收益应当按照非税收入有关规定管理，不
得直接用于办公用房建设。不得违规利用保
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和专项债券等其他
用途资金建设维修改造办公用房。

第四十二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当
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加
强对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监理和审计监督。

办公用房因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
化、功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不能满足
办公需求的，可以进行维修改造。维修改造项

目应当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
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严格执行维修改造标准。

第四十三条 建立健全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
理制度，对办公用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权属、统
一配置、统一处置。

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三定”
规定，从严核定、使用办公用房。超标部分应当
腾退移交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一调剂使用。

新建、调整办公用房的单位，应当按照“建新
交旧”、“调新交旧”的原则，在搬入新建或者新调
整办公用房的同时，将原办公用房腾退移交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统一调剂使用。

因机构增设、职能调整等原因确需增加办公
用房的，应当在本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中解决；本
单位现有办公用房不能满足需要的，由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整合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无法调
剂、确需租用解决的，应当严格履行报批手续，不
得以变相补偿方式租用由企业等单位提供的办
公用房。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闲置的，可以按照规定采
取调剂使用、转换用途、置换、出租等方式及时处
置利用。

第四十四条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标
准配置使用一处办公用房，确因工作需要另行配
置办公用房的，应当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领导干
部不得租用宾馆、酒店房间作为办公用房。配置
使用的办公用房，在退休或者调离时应当及时腾
退并由原单位收回。

超标办公用房整改优先采取调换或者合用
方式，采取工程改造方式整改的，工程改造方案
应当简易、合理、厉行节约，多出的办公用房面积
公用，不得直接隔断封死，防止造成新的浪费。

第八章 资源节约

第四十五条 党政机关应当节约集约利用资
源，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提高能源、水、粮食、办
公家具、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的利用效率和效
益，统筹利用土地，杜绝浪费行为。

第四十六条 对能源、水的使用实行分类定额
和目标责任管理。推广应用节能技术产品，淘汰高
耗能设施设备，重点推广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积极使用节水型器具，建设节水型单位。

完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严格执行节能
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

第四十七条 党政机关应当带头开展粮食
节约行动，落实反食品浪费管理责任，加强机关
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杜绝餐
饮浪费。

第四十八条 优化办公家具、办公设备等资
产的配置和使用，从严控制新增资产配置，优先
通过调剂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节约购置资金。达
到更新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不得
报废处置。

对产生的非涉密废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
废旧物品进行集中回收处理，促进循环利用；涉
及国家秘密的，按照有关保密规定进行销毁。

第四十九条 政务服务应当方便企业和群众
办事，相关设施坚持实用原则，不得华而不实、铺张
浪费，坚决防治和纠正政务服务中的“面子工程”。

第五十条 党政机关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应当
统筹规划，统一组织实施，防止分散重复建设和
频繁升级。建立共享共用机制，加强资源整合，
推动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降低软件开发、系统维护和升级等方面
费用，防止资源浪费。

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行无纸化办公，减
少一次性办公用品消耗。

第九章 宣传教育

第五十一条 宣传部门应当把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作为重要宣传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作
用，注重用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手段，通过新闻
报道、文化作品、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宣传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的优秀品德，宣传阐释相关制度规定，
宣传推广厉行节约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倡导绿
色低碳消费理念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第五十二条 党政机关应当把加强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教育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干
部队伍建设和机关日常管理之中，建立健全常态
化工作机制。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行为，应当
严肃批评、督促改正。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不定期曝光铺张浪费的
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组织人事部门和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应当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
重要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切实增强教育培训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五十三条 党政机关应当围绕建设节约型
机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便于参与的活动，引导干
部职工增强节约意识、珍惜物力财力，积极培育和
形成崇尚节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化，为
在全社会形成节俭之风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第十章 监督追责

第五十四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监督检查机制，加大监督力度。

党委（党组）在巡视巡察工作中应当加强对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落实情况的监督。

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
门开展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督促检查，针
对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检查、暗访等专项活动，加大
对典型问题的通报力度。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工作的监督，受理群众举报和有关部门移送的问
题线索，及时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党政机关预算管理有关
工作以及财务、政府采购和会计等事项的财会监
督，依法处理发现的违规问题，并及时向本级党委
和政府汇报有关结果。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党政机关预算执行、决
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审
计监督，加大对党政机关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的
审计力度，及时向本级党委和政府报告审计结果，
依法处理、督促整改违规问题，并将涉嫌违纪违法
问题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支持人大、政协依法依章程加强对党政机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的监督。重视各级各
类媒体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的舆论监督作
用。发挥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铺张浪费
行为的监督作用。

第五十五条 党委（党组）在每年度向上级党
组织报送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
中，应当报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工作情况。

领导干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情况，应当
列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述责述廉的
重要内容并接受评议。

第五十六条 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信息公开制度，按照及时、方便、多样
的原则，依规依法将应当公开的有关情况以适当
方式公开。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
纪依法追究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
领导干部的责任：
（一）政绩观错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造成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损失浪费；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铺张浪费、奢侈

奢华问题严重，对发现的问题查处不力，干部群众
反映强烈；
（三）指使、纵容管辖单位或者人员违反本条

例规定造成浪费；
（四）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内部审批、管理、

监督职责造成浪费；
（五）不按照规定及时公开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信息；
（六）其他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铺张浪费

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情形。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规依

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未经审批列支财政性资金；
（二）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违规取得审批；
（三）违反审批要求擅自变通执行；
（四）违反管理规定超标准或者以虚假事项

开支；
（五）利用职务便利假公济私；
（六）其他违反审批、管理、监督规定的情形。
第五十九条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

规定造成浪费的，根据情节轻重，依规依纪依法给
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
政务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获得的经济利益，
应当依规依纪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门，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实际制定实施
办法。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完
善相关配套制度。

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不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条例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
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会同有关部门解释。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
央党内法规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